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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61 次 

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 2022 年第 61 次审议会议于 2022

年 11 月 4 日上午召开。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：暂缓审议。 

二、审议意见 

（一）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包建伟关于中鹏新业绩补偿承诺的具体

执行方案、执行时间，论证包建伟业绩补偿的资产评估作价是否合

理，业绩承诺履行过程中实际控制人等五位股东是否将回避表决，

说明业绩补偿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和财务报表的影响。（2）说明中鹏

新资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，中鹏新是否存在持续经营风险，发行人

对中鹏新未来经营的规划，发行人是否将对中鹏新持续投入。 

2.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向前员工经销商销售的毛利率与其他经销

商存在显著差异的合理性，发行人前员工经销商与其他经销商下游

客户存在重叠的合理性，居间销售毛利率高于经销毛利率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居间销售佣金较高的原因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商业贿赂

等情形，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、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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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分红资金最终流向，请保荐机构作进一步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审议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广东雅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1.关于发行人收购中鹏新股份。根据申报文件，（1）发行人于

2019 年收购了深圳中鹏新，中鹏新净资产为 94.2 万元，资产负债

率为 88.42%，实收资本仅 30 万元。（2）发行人自收购中鹏新以来

向中鹏新实缴注册资本 533.50 万元，并向中鹏新提供财务资助共计

2,000 万元。（3）收购后，中鹏新 2020 年度、2021 年度、2022 年

1-6 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12.34 万元、2,905.47 万元、623.50 万元，

分别实现净利润-91.56 万元、-28.39 万元、-169.85 万元。（4）根据

申报文件，2020 年以来，中鹏新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，

业务拓展受到较大影响。同时受疫情不可抗力原因的影响，发行人

于 2022 年 3 月与包建伟就业绩承诺作出调整，延长包建伟对中鹏

新的业绩承诺期限一年，即由原来 2020-2022 年三个年度调整为

2020-2023 年四个年度。（5）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约

定，预计包建伟须以 2,000 万元左右的现金或等值的股权进行补偿，

包建伟个人资产主要包括中鹏新 45%股权（估值 720 万元）、深圳

市云帆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30%股权（估值 585 万元）、发行人 10 万

股股票（市值 56.70 万元）以及三处房产（估值 363.07 万元），差

额部分包建伟承诺向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之外的第三方筹措借款补

足。（6）根据申报文件，目前业绩对赌期限尚未到期，除无法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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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无法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外，发行人不会继续调整与包建伟的业

绩承诺内容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发行人向中鹏新提供借款的利率，截至目

前中鹏新向发行人的还款情况及未偿还债务本金及利息总额，请保

荐机构说明对中鹏新借款具体使用情况实施的核查程序，借款资金

是否最终流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。（2）结合中鹏新的经营情况、

资产负债情况说明中鹏新是否具备偿还上述债务的能力，相关债务

是否需要进一步延期，中鹏新是否需要发行人继续提供新增借款以

维持运营，发行人对中鹏新的未来管理规划。（3）2020 年疫情趋缓

后，中鹏新未能恢复营收和盈利能力的原因，中鹏新的经营是否持

续受疫情影响以及持续受疫情影响的原因、合理性。（4）中鹏新 2022

年 1-6 月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及亏损大幅增加的原因，是否存在其他

影响中鹏新正常经营的不利因素，中鹏新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，

是否存在破产清算的风险以及破产清算对发行人的影响。（5）包建

伟的个人资产主要为非上市公司股权和房产，相关资产的预估价值

及变现价值是否存在不确定性，包建伟履行业绩承诺是否存在重大

不确定性。（6）除不可抗力事件外，发行人不会调整与包建伟的业

绩承诺，前述“不可抗力事件”是否包括疫情。请保荐机构、发行

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发行人与前员工经销商的交易真实性及合理性。根据申

报文件，（1）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商中存在 7 家由前员工设立的经

销商，其中销售规模较大的 3 家，分别为深圳云帆、南京雅爱达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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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门达斯，深圳云帆、南京雅爱达是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前五大客

户。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前员工经销商销售金额合计分别为 5,829.02

万元、6,519.58 万元、6,784.58 万元和 3,166.21 万元，占营业收入

的比例分别为 24.58%、22.32%、20.94%和 21.78%。（2）前员工经

销商平均毛利率低于经销渠道毛利率，报告期内前员工经销商平均

毛利率比经销渠道毛利率分别低 2.02%、2.86%、2.72%和 2.52%。

（3）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和 2022 年 1-6 月，发行人通过居

间商撮合实现的收入分别为 729.76 万元、947.90 万元、791.58 万

元、416.67 万元，产生的销售佣金分别为 147.41 万元、188.94 万

元、163.93 万元和 85.65 万元，销售佣金占居间商撮合实现的收入

金额比例分别为 20.20%、19.93%、20.71%和 20.56%。其中深圳云

帆和艾门达斯既是发行人的经销商也是居间商，根据申报文件，发

行人存在部分经销商作为居间商的主要原因是实际业务开展过程

中部分经销商开拓的客户对经销商规模和风险承担能力存在顾虑，

直接与经销商签署合同意愿低，要求与雅达股份直接签署合同，该

等经销商为发行人开拓的该部分客户销售收入作为直销收入进行

核算，发行人向其支付居间费用，发行人 2020 年度、2021 年度及

2022年 1-6月向深圳云帆支付的居间销售佣金分别为106.45万元、

111.16 万元和 61.89 万元，占全部销售佣金的比例分别为 56.34%、

67.81%和72.26%，深圳云帆为发行人的主要经销商和主要居间商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前员工经销商毛利率与其他经销商平

均毛利率对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及其原因、合理性。（2）发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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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居间商支付销售佣金的比例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深圳云帆作为发

行人的主要经销商和主要居间商，两种销售模式下发行人的销售毛

利率是否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差异的原因、合理性。（3）经销商的经

营团队、资金流水是否与发行人业务规模相匹配，发行人向前员工

经销商的销售价格是否公允，是否由发行人对经销商的客户进行售

后服务，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是否对经销商的最终客户采取走访、

视频、函证等核查方式。（4）采取经销模式的必要性、经销商的具

体情况、经销商成立时间、经销商两极分化的原因、不同背景经销

商的产品定价原则、业务模式、地区（行业）分配、信用政策、合

作年限、经营业绩（包括不限于收入、利润规模）、毛利率、费用比

率、员工人数、应收款余额及年限、终端客户稳定性等方面做详细

比较说明。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：（1）列明并进一步阐述针对上述经

销商进行穿透核查的相关证据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各期经销商实现

最终客户销售明细及金额、发货数量、发货金额情况；以及将发货

数量、发货金额与推算的中标项目所需电力监控产品数量或金额匹

配分析的相关数据；深圳云帆、南京雅爱达、艾门达斯等 7 家前员

工经销商法人银行账户流水金额及明细，经销商对其客户销售产品

后的回款金额及明细，其向发行人支付的承兑汇票金额、付款金额

及明细，及其资金流水的内部勾稽情况。（2）结合采取的核查方式、

核查比例、核查依据、核查结论等对发行人与经销商客户的关联关

系、合作的合理性以及经销收入的真实性、发行人与深圳云帆等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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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经销商和居间商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等情

形进行说明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分红安排及其资金最终流向。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、直接持股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员

工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较高，报告期内三次分红总计超过

9,000 万元。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分红政策以及未来的分红安排。发

行人未将滚存资金投入企业经营而进行大额分红的具体原因及规

划。（2）分红资金的最终流向，上述资金是否流向客户或供应商，

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。请保荐机构就核查结论中关于“主要股

东现金分红后的资金具体去向和用途主要为证券投资、理财投资、

房屋装修等”的合理性作进一步补充说明，并说明核查依据和结论。 

   

 

北京证券交易所 

2022 年 11 月 4 日 
 


